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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大股东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东累计减持达 5%，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大股东兴昌塑胶

五金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兴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香港

兴昌、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辉实业”）、普宁市新南

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为杨氏家族成员所控制企业，

“杨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成员包括杨旭恩先生、杨镇欣先生、杨镇凯先

生、杨镇裕先生、杨广城先生及杨楚丽女士、杨康华女士。2021 年 10 月 28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通过协议转让、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47,3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0%。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二）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１、2021 年 10 月 29 日，公司披露《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新鸿辉实业于 2021年 10月 28日与李轩及海

通证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43,044,6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4%。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事项

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详见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完成

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2、2021年 11月 16日，香港兴昌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了 4,315,4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46%。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

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香港兴昌计划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 947.2 万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 

（三）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１、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18,331,2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4.17%。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4,745,701 10.00%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187,132,600 19.76%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6,400,000 0.68%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6,104,000 0.64% 

杨广城 123,948,948 13.09% 

合计 418,331,249 44.17% 

2、本次权益变动后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70,971,2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9.17%。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1,701,101 5.46% 

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 182,817,200 19.30% 



普宁市园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6,400,000 0.68% 

普宁市新南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6,104,000 0.64% 

杨广城 123,948,948 13.09% 

合计 370,971,249 39.17%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一）香港兴昌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